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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療組評選委員評量分工表 

 

項       次 
評量項目數

(小計) 

第三章  病人權利及病人安全 

3.1 病人權利及醫病關係（3項） 

3.2 病人或家屬之照護溝通及同意（5項） 

3.3 病人安全體制（5項） 

3.4 病人安全之醫療環境（4項） 

3.5 病人安全資訊之蒐集分析及檢討改進（3項） 

3.6 醫療不良事件處理（2項） 

3.7 感染管制作業（13項） 

35項 

第四章  提供完備之醫療體制及各部門之管理 

4.1 醫療部門及運作機制（9項） 

4.2 圖書及文獻查閱機制（4項） 

4.3 中醫醫療作業（7項） 

4.4 針灸科作業（5項） 

4.5 傷科作業（5項） 

4.7 醫事檢驗作業（7項） 

4.8 放射線作業（5項） 

4.9 藥膳（1項） 

43項 

第五章  中醫醫療作業 

5.1 醫療責任制度與病歷紀錄完整性（13項） 

5.2 中醫住院診療計畫（6項） 

5.3 實施檢查與確定診斷（5項） 

5.5 院內突發危急病人急救措施（2項） 

5.6 病人持續性醫療照護（3項） 

29項 

第八章  人力素質提升及品質促進 

8.2 中醫師人事管理制度及教育訓練（11項） 

8.6.2.2中醫醫療組上次評選建議事項辦理情形確

實且具成效、評選資料填寫及實地評選簡

報品質良好（1項） 

8.7 臨床醫療品質促進（5項） 

17項 

合                     計 12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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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療組評選基準細項說明 

第三章 病人權利及病人安全 

項次 評選基準 

項目屬性 

中醫

醫院 

中醫

部門 

3.1 病人權利及醫病關係   

3.1.1 確立病人權利及醫學倫理相關政策   

必 3.1.1.1 
訂定病人權利政策或規定，並讓病人及家屬充分

瞭解其權利 
必 必 

3.1.1.2 員工均應清楚瞭解病人權利及醫學倫理 基 基 

3.1.2 

設立促進病人參與之機制，加強病人與醫療人員

間之合作關係，以提供高品質醫療服務及確保病

人安全 

  

3.1.2.1 

為確保高品質之醫療服務及病人安全，應有措施

協助病人及家屬獲取治療資訊，鼓勵他們參與醫

療照護之過程及決策 

基 基 

3.2 病人或家屬之照護溝通及同意   

3.2.1 
告知病人及家屬醫療照護有關資訊，並於醫療照

護之過程中，能獲得他們同意 
  

必 3.2.1.1 
應向病人適當說明病情及治療方式、特殊治療及

處置，說明內容應有紀錄 
必 必 

3.2.1.2 
在與病人溝通說明及獲取同意過程中，應考量環

境及個人隱私的保護 
基 基 

3.2.2 
進行照護說明時，能考慮病人立場，使其完全瞭

解醫療照護過程 
  

註：基：基本項目，可：可選項目，必：必要項目，可必：可選/必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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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選基準 

項目屬性 

中醫

醫院 

中醫

部門 

3.2.2.1 醫院之告知應讓病人充分理解 基 基 

3.2.3 妥善協助病人對治療過程之瞭解   

必 3.2.3.1 依據病人請求，依法提供病歷影本或摘要 必 必 

3.2.3.2 
應教導工作人員提供病人診療資訊之方法、態度及

注意事項 
基  

3.3 病人安全體制   

3.3.1 建立確保病人安全之相關機制或委員會   

必 3.3.1.1 訂定全院性病人安全作業規範與執行方針 必 必 

3.3.1.2 確實執行病人安全作業 基 基 

3.3.1.3 
院內各部門及員工應分析檢討病人安全之相關機

制，並擬定改善對策 
基 基 

3.3.2 
為確保病人安全，醫院全體應致力於有系統之相關

教育訓練 
  

3.3.2.1 對院內員工有計畫實施病人安全相關之教育訓練 基 基 

3.3.2.2 對涉及醫療事故的員工，提供心理支援 基 基 

3.4 病人安全之醫療環境   

3.4.1 
應於院內相關文件中明確規定有關病人安全之作

業程序 
  

必 3.4.1.1 
確立病人身分、疾病部位、檢體、藥品、衛材及影

像資料等之識別方法及步驟 
必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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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選基準 

項目屬性 

中醫

醫院 

中醫

部門 

3.4.1.2 
開立病人醫囑，應有防止醫令傳達錯誤之步驟或方

法 
基 基 

3.4.1.3 
對於各種可能發生醫療不良事件之情境，訂定預防

措施及建立因應對策 
基 基 

3.4.1.4 
病人對治療之反應及病情變化，醫院應正確且迅速

處置 
基 基 

3.5 病人安全之蒐集分析及檢討改進   

3.5.1 
瞭解影響病人安全之要因，並設立機制尋求改進對

策 
  

必 3.5.1.1 建置機制蒐集院內不良事件 必 必 

3.5.1.2 
充分瞭解及分析影響病人安全之要因，並擬訂改善

對策確實執行及評核其成效 
基 基 

3.5.2 設立與外部合作機制，確保病人安全   

3.5.2.1 
與相關機構及往來業者共同建置安全之結構性體

制，以提供病人完備之安全環境 
基 基 

3.6 醫療不良事件處理   

3.6.1 
醫療不良事件發生時，事件之處理步驟應明確，並

讓工作人員徹底瞭解 
  

3.6.1.1 
關於醫療不良事件發生時之處理、說明、報告及記

錄等步驟，遵循書面資料、規範辦理，並讓員工徹

底瞭解 

基 基 

3.6.1.2 
發生醫療不良事件時，應建立對外發布訊息的步驟

規範 
基 基 

3.7 感染管制作業   

3.7.1 實行組織性之感染管制管理   

3.7.1.1 
應建立感染管制之管理機制，由具有接受感染管制

相關訓練之醫護人員進行感染管制作業 
基 基 

3.7.1.2 
定期召開感染管制會議並有紀錄，且確實執行決議

事項 
基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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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選基準 

項目屬性 

中醫

醫院 

中醫

部門 

3.7.1.3 訂定感染管制手冊，確實執行並定期更新 基 基 

3.7.2 為降低感染危險，應採取具體感染管制措施   

3.7.2.1 
院內應有充足且適當之洗手設備，醫護人員應有

良好之洗手習慣及正確之洗手方法 
基 基 

3.7.2.2 

若有觸及病人血液、體液之可能性時，醫護人員

應戴手套；血液、體液有飛散可能性時，應使用

防護具或隔離衣 

基 基 

3.7.2.3 
對罹患傳染病或新興傳染疾病等病人，應有合適

之隔離措施及動線規劃，並確實執行 
基 基 

3.7.2.4 
對於針扎事件之預防及處置（包含切傷等其他出

血）訂有作業流程 
基 基 

3.7.2.5 

對員工實施每年定期體檢，提供疫苗注射，並在

不同疫病流行期間，有依情況對員工查看健康狀

況之機制 

基 基 

3.7.3 有計畫且持續進行感染管制監測及改善   

必 3.7.3.1 
定期對院內感染之發生及其動向開會檢討分析，

並訂定改善方案 
必 必 

3.7.4 接受適當之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3.7.4.1 
新進人員應接受感染管制訓練，在職人員亦有定

期之感染管制訓練與技術輔導 
基 基 

3.7.4.2 
蒐集全院性院內感染管制資訊，並提供相關部門

參考改進 
可 基 

3.7.5 
配合衛生主管機關政策，對傳染病進行監測、通

報及防治 
  

3.7.5.1 
有專人負責傳染病通報，並主動與當地衛生機關

聯繫，並依規定將相關之傳染病或新興傳染疾病

之統計資料呈報衛生主管機關 

基 基 

3.7.5.2 
發生傳染病時，應掌握與當地衛生機關通報之時

效 
基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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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療組評選基準細項說明 

第四章  中醫醫療體制及各部門運作 

項次 評選基準 

項目屬性 

中醫

醫院 

中醫

部門 

4.1 醫療部門及運作機制   

4.1.1 設立適當之醫療部門組織   

4.1.1.1 配置適當之醫療人力 基 基 

4.1.1.2 制定符合現況之組織圖 基 基 

4.1.1.3 明確規範各部門之職掌及職務 基 基 

4.1.2 醫療部門運作適當   

4.1.2.1 定期舉行各醫療相關討論會、會議等，並有紀錄 基 基 

4.1.2.2 有關會診或住院診療之策略方針及目標應明確 可 可 

4.1.2.3 
醫師及各部門工作人員均能完全瞭解醫院基本方

針及目標 
基 基 

4.1.2.4 
定期舉行各項委員會會議，並有紀錄，且確實執行

決議事項 
基 基 

4.1.3 醫學倫理與法律之加強與教育   

4.1.3.1 
建立機制，檢討醫學倫理與法律相關之病例與主

題，且運作良好 
基 基 

4.1.3.2 
對院內醫師及醫事人員施行醫學倫理與法律相關

之教育訓練 
基 基 

4.2 圖書及文獻查閱機制   

註：基：基本項目，可：可選項目，必：必要項目，可必：可選/必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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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選基準 

項目屬性 

中醫

醫院 

中醫

部門 

4.2.1 建立完善之圖書、文獻資料查閱機制   

4.2.1.1 圖書之管理良好 基 基 

4.2.1.2 
購置必需的圖書及期刊，並定期提供各部門最新

之圖書資訊 
基 基 

4.2.2 適當之圖書利用率及方便性   

4.2.2.1 增進圖書利用之方便性 基 基 

4.2.2.2 建立文獻檢索管道 基 基 

4.3 中醫醫療作業   

4.3.1 建立完備之中醫門診醫療作業組織   

4.3.1.1 配置適當之人力 基 基 

4.3.1.2 提供適當之設施、設備、機器，並有保養及維護 基 基 

4.3.2 多元化之中醫醫療服務   

4.3.2.1 西醫住院、中醫會診業務應建立適當之治療模式 可 可 

4.3.2.2 提供中醫會診治療業務 可 可 

4.3.2.3 依病人需求，提供適宜之中醫會診治療服務品質 可 可 

4.3.2.4 提供適宜之中醫住院治療業務 可 可 

4.3.2.5 依病人需求，提供適宜之中醫住院治療服務品質 可 可 

4.4 針灸科作業   

4.4.1 建立完備之針灸科作業體制，並良好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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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選基準 

項目屬性 

中醫

醫院 

中醫

部門 

4.4.1.1 
提供之針灸治療服務，應能滿足病人醫療需求

且，符合法令規定 
可 可 

4.4.1.2 實施針灸治療服務之人員素質適當 可 可 

4.4.1.3 具備適合醫療需求之針灸醫療儀器設備 可 可 

4.4.1.4 
檢討特殊針法侵入性處置之適當性，處置前診斷

過程及治療計畫應有詳實記載 
可 可 

4.4.1.5 
實施特殊針法侵入性處置時，應向病人詳盡說

明，並簽署同意書 
可 可 

4.5 傷科作業   

4.5.1 建立完備之傷科組織   

4.5.1.1 配置適當之人力 可 可 

4.5.1.2 提供適當之設施、設備、機器，並有保養及維護 可 可 

4.5.2 妥善運作傷科部門   

4.5.2.1 依據病人需要訂定傷科治療處置 可 可 

4.5.2.2 依據計畫實施傷科治療、訓練，且紀錄詳實 可 可 

4.5.2.3 
掌握傷科病人資訊，並檢討分析傷科部門之運作

情形 
可 可 

4.7 醫事檢驗作業   

4.7.1 建立完備之醫事檢驗部門體制   

4.7.1.1 
應由有適當訓練、指導、技巧及經驗之人員執行

檢驗工作，並暸解其臨床意義 
可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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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選基準 

項目屬性 

中醫

醫院 

中醫

部門 

4.7.1.2 應由有資格之人員負責管理醫事檢驗服務 可 可 

4.7.1.3 定期檢查、維修、校正所有檢驗儀器，並有紀錄 可 可 

4.7.1.4 應訂定並執行檢驗室安全計畫，且妥善記錄 可 可 

4.7.2 良好運作醫事檢驗部門   

4.7.2.1 
應遵循程序進行檢體採集、標示、處理、安全運

輸及棄置之工作 
可 可 

4.7.2.2 
實施妥善之精確度管理，並訂定程序測試醫事檢

驗之精確度 
可 可 

4.7.2.3 應進行內部品質稽核活動，並定期接受外部評核 可 可 

4.8 放射線作業   

4.8.1 建立完備之放射線部門體制   

4.8.1.1 
應由有適當訓練、指導、技巧及經驗之人員執行

檢查工作，並瞭解其臨床意義 
可 可 

4.8.1.2 
放射診斷儀器適當且齊全，並定期檢查、維修、

校正所有儀器，且保有紀錄 
可 可 

4.8.2 良好運作放射線部門   

4.8.2.1 放射診療品質適當、檢查過程安全，且紀錄完整 可 可 

4.8.2.2 
放射診斷檢查判讀結果，應與相關診療科醫師一

起檢討 
可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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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選基準 

項目屬性 

中醫

醫院 

中醫

部門 

4.8.2.3 
訂定並執行放射線檢查安全計畫及游離輻射防

護作業程序 
可 可 

4.9 藥膳   

4.9.1 提供藥膳服務   

4.9.1.1 
營養部門提供藥膳者，營養師應配合中醫師作

業 
可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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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醫療組評選基準細項說明 

第五章  中醫醫療作業 

 

項次 評選基準 

項目屬性 

中醫

醫院 

中醫

部門 

5.1 醫療責任制度與病歷紀錄完整性   

5.1.1 確立主治醫師、會診醫師、住院醫師之醫療責任   

可必 5.1.1.1 
住院病人應由適當之主治醫師負責照護，並讓病

人知悉其主治醫師 

可

必 

可

必 

5.1.1.2 依病症之需要會診時，應照會適切之會診醫師 可 可 

5.1.1.3 
訂定及落實主治醫師、會診醫師、住院醫師之聯

絡方式 
基 基 

5.1.1.4 
院長或科主任應對醫師之診療狀況加以掌握，並

就其問題重點加以改善與指導 
基 基 

5.1.2 實施定期迴診與適切之臨床作業審查   

5.1.2.1 
主治醫師、住院醫師應每日迴診並有紀錄，會診

醫師應於規定時間內迴診並有紀錄 
可 可 

5.1.2.2 
對病人之陳訴病情及要求能予反應、充分說明，

並有紀錄 
可 可 

5.1.2.3 必要時實施適切之會診或轉診 可 可 

5.1.3 確實傳達醫囑並付諸實施   

5.1.3.1 
醫囑之記載與確認應訂定作業常規，以確保醫囑

被安全執行 
基 基 

註：基：基本項目，可：可選項目，必：必要項目，可必：可選/必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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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選基準 

項目屬性 

中醫

醫院 

中醫

部門 

5.1.3.2 
當醫囑變更或修正時，執行者應與醫師確認，並溝

通順暢 
基 基 

5.1.4 適當記載病歷內容   

必 5.1.4.1 
門診、會診及住院病歷應詳實記載病況變化、治療

方式及其治療依據說明等，以供事後檢討 
必 必 

5.1.4.2 
同意書、檢查結果及檢驗報告等必要紀錄應納入病

歷 
基 基 

5.1.4.3 病歷格式應統一記載及管理，以有效提供必要資訊 基 基 

5.1.4.4 出院摘要應儘速完成 可 可 

5.2 中醫住院診療計畫   

5.2.1.1 依住院準則適當收治病人 可 可 

5.2.1.2 
評估並記載病人住院時之身體上、心理上及社會上

之狀態 
可 可 

5.2.1.3 應向病人說明其病症及住院之必要性 可 可 

5.2.2 製作住院診療計畫並適切檢視   

5.2.2.1 製作完整且適當之住院診療計畫 可 可 

5.2.2.2 適當、適時地向病人說明住院診療計畫 可 可 

5.2.2.3 檢討病人之出院計畫 可 可 

5.3 實施檢查與確定診斷   

5.3.1 
運用中醫醫療儀器實施適切之輔助診斷、確定診斷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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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選基準 

項目屬性 

中醫

醫院 

中醫

部門 

5.3.1.1 確立檢查步驟，並安全、確實施行檢查 可 可 

5.3.1.2 對於侵入性檢查，應向病人充分說明並獲其同意 可 可 

5.3.1.3 
對於緊急檢查、非上班時間之檢查需求，有適切

之因應措施 
可 可 

5.3.2 能迅速收到檢查結果並正確診斷   

5.3.2.1 具備確保得到迅速確實之檢查、診斷結果之機制 可 可 

5.3.2.2 
各項檢查、診斷之判讀結果及觀察所見，應記載

於診療紀錄中 
可 可 

5.5 院內突發危急病人急救措施   

5.5.1 對院內突發危急病人之狀況有妥善因應措施   

5.5.1.1 
訂定院內突發危急病人急救措施，且應具所需之

設備，隨時可用 
基 基 

5.5.1.2 
有關院內突發危急病人急救措施，應對員工實施

教育與定期訓練 
基 基 

5.6 病人持續性醫療照護   

5.6.1 適切實施出院持續照護指導及協助   

5.6.1.1 
提供出院病人適當之用藥指導、營養指導及復健

指導等 
可 可 

5.6.1.2 
提供出院後治療方式或相關保險、福利制度利用

之必要指導 
可 可 

5.6.1.3 出院時適切提供回診預約與照護摘要等資訊 可 可 



 

  14  

中醫醫療組評選基準細項說明 

第八章  人力素質及品質促進 

 

項次 評選基準 

項目屬性 

中醫

醫院 

中醫

部門 

8.2 中醫師人事管理制度及教育訓練   

8.2.1 建立合理中醫師招募及任用制度   

8.2.1.1 訂定中醫師任用標準或辦法 基 基 

8.2.1.2 明確規定中醫師任用手續 基 基 

8.2.2 評估中醫師能力及對醫院之貢獻度   

8.2.2.1 對中醫師診療能力及工作量，定期作客觀評估 基 基 

8.2.2.2 中醫師對院內會議或活動參與及貢獻度，應有評估 基 基 

8.2.2.3 訂定合理中醫師人事考核辦法及升遷制度 基 基 

8.2.2.4 訂定合理中醫師基本薪資制度 基 基 

8.2.3 實施中醫師教育訓練   

8.2.3.1 鼓勵中醫師參與學會、研討會及研究發表 基 基 

8.2.3.2 
中醫師參與學會、研討會等活動，發表學習成果有

助提昇診療或醫療品質 
基 基 

8.2.3.3 舉行院內研討會 基 基 

8.2.3.4 訂定中醫實習醫學生教學訓練計畫，並有考核評估 基 基 

8.2.3.5 訂定中醫住院醫師訓練計畫，並有考核評估 基 基 

註：基：基本項目，可：可選項目，必：必要項目，可必：可選/必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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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評選基準 

項目屬性 

中醫

醫院 

中醫

部門 

8.6.2 
上次評選建議事項辦理情形、評選資料填寫及

實地評選簡報品質 
  

8.6.2.2 

中醫醫療組上次評選建議事項辦理情形確實

且具成效、評選資料填寫及實地評選簡報品質

良好 

基 基 

8.7 臨床醫療品質促進   

8.7.1 充分檢討各個案例，並有紀錄   

必 8.7.1.1 定期舉行病例討論會，並有紀錄可查 必 必 

8.7.1.2 
定期舉行併發症病例及死亡病例討論會，並有

紀錄 
可 可 

8.7.2 分析醫療品質改善指標及醫療成效   

8.7.2.2 
應有病例資料年報及醫療成果資料，並有統

計、分析及檢討 
基 基 

8.7.2.3 應訂定醫療品質控制指標，並確實執行及評估 基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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